
资源县财政局政府采购信息公告（2026年1号）

一、项目编号：GLZC2025-C3-290116-GXLY
二、项目名称：2025-2026年资源县基层民政服务站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广西洁安物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桂林市七星区毅峰南路9号办公科研大楼
被投诉人1：联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桂林市秀峰区红岭路1号华润置地金融大大厦A座11楼1109室
被投诉人2：资源县民政局 

地址：资源县城北行政中心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就“2025-2026年资源县基层民政服务站服务项目（项目编号：GLZC2025-C3-290116-GXLY）”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联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本项目成交结果提出质疑，但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未从合格的成交候选人中依法另行确定成交供应商；而将本项目直接废标，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和违反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
投诉事项2：采购代理机构联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按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流程对项目进行复核及重新评审，直接将项目废标。

投诉事项3：若本项目更正结果公告中所述，本项目出现了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对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处罚。

投诉事项4：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联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按政府采购质疑处理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未给我公司书面的质疑答复。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一)投诉事项1、投诉事项2和投诉事项3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二条“投诉人对废标行为提起投诉事项成立的，财政部门应当认定废标行为无效”的规定，处理决定如下：

投诉事项1、投诉事项2、投诉事项3成立。联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按照《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进行重新评审，并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事项4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处理决定如下：

投诉事项4缺乏事实依据，予以驳回。

六、其他补充事项

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资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资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资源县财政局

202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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